


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转移支付2024年度绩效
自评报告

一 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（一）中央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。
2024年度，中央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共计1006万元，其中：城市低保796万元，农村低保123万元，特困人员供养54万元；孤儿基本生活保障33万元。均按目标绩效执行完成。
（2） 地方资金安排、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。
    2024年由市财政及区级财政下达资金共977.99564万元，其中：城市低保701.19254万元，农村低保178.27万元，特困人员供养78.2931万元，孤儿基本生活保障金20.24万元。均按目标绩效执行完成
二、 绩效情况分析
(一)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 
1、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
2024年度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资金共1983.99564万元，其中：中央下达资金1006万元，地方下达资金977.99564万元，已全部到位。
2、 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
2024年资金按分配全部执行完成，基本完成绩效目标要求。  
(2) 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 
1、严格按照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要求执行，坚决度杜绝随意改变资金用途、扣减项目资金等项目。
2、严格执行收支预算，符合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“一卡通”管理相关规定的，一律按规定执行。
(3) 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 
2024年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分配包含3项专项资金，其中：
1、城乡低保资金总体绩效目标：只有当地常住户口的居民，凡共同的家庭生活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，且家庭财产情况符合当地人民政府规定条件的，可以申请低保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城市784元/人/月；农村755元/人/月。
2、特困供养总体绩效目标：城乡老年人、残疾人以及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，同事具备无劳动能力、无生活来源和无法赡养、抚养、抚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，应当依法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。城乡特困救助供养标准为城市13800元/年/人；农村11778元/年/人。
3、孤儿基本生活保障金总体绩效目标：持有当地常住户口的居民，凡符合孤儿条件的均可申请纳入救助。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为：散居1300元/人/月；集中1700元/人/月。
(四)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 
1、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（1）数量指标。
 资金达到应保未保，应退尽退，动态管理。
（2） 质量指标。
按照各项目标准及管理要求办法，保质保量的完成各项分配资金支出。
（3） [bookmark: _GoBack]时效指标。
 各项支出均在当年完成支付。
（4） 成本指标。
 困难群众救助补助审核抽查率达90%
2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（1）经济效益。
  为脱贫攻坚提供强有力的兜底保障。
 （2）社会效益
 强化困难群众兜底保障，有效发挥临时救助兜底作用，做好分散供养特困老人、困难居家老人的照料服务，关爱保护监护缺失儿童。
3、 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    困难群众救助对象满意度达90%以上。
三、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无偏离绩效目标。
4、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          按要求进行公开。
五、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无
六、 附件
转移支付区域(项目)绩效目标自评表



